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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BookMark2][bookmark: _Toc213919547]前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提出。
本文件由市场监管行业标准化专业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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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主体信用标注分类与管理指南
[bookmark: _Toc17233325][bookmark: _Toc17233333][bookmark: _Toc24884211][bookmark: _Toc24884218][bookmark: _Toc26648465][bookmark: _Toc26718930][bookmark: _Toc26986530][bookmark: _Toc26986771][bookmark: _Toc97195091][bookmark: _Toc213919548]范围
[bookmark: _Toc17233326][bookmark: _Toc17233334][bookmark: _Toc24884212][bookmark: _Toc24884219][bookmark: _Toc26648466]本文件规定了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经营主体信用标注的指标分类、标注流程以及标注应用
本规则适用于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管辖范围内的经营主体实施信用标注活动以及行业应用。
[bookmark: _Toc26718931][bookmark: _Toc26986531][bookmark: _Toc26986772][bookmark: _Toc97195092][bookmark: _Toc213919549]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bookmark: _Toc97195093][bookmark: _Toc213919550]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经营主体
依法登记注册的，以营利为目的从事经营活动的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法人及非法人组织。

信用标注
以统一的标准和规则，对经营主体信用信息进行识别、分析、归类，并附加特定标识的行为和过程。

标注指标
用于描述经营主体特定信用特征的标识（标签），构成信用标注体系的基本单元。

标注体系
对经营主体所需的标注指标分类整合，将相同或相似指标予以归并，并依据业务逻辑与关联性，在主要指标下分层设置不同类型指标，形成的层级化管理体系。

标注名称
指标体系末级用以直接体现经营主体特征状况的具体标识。
[bookmark: _Toc213919551]基本原则
[bookmark: _Toc213919552]合法合规
标注活动依法依规实施，确保信用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及时。
[bookmark: _Toc213919553]客观公正
标注内容客观、公正地反映经营主体信用状况，不得带有主观偏见和歧视性。
[bookmark: _Toc213919554]分类管理
按照“属地负责、归口管理”和“谁录入、谁受理、谁负责、谁修改”原则，科学分类分级标注和差异化应用。
[bookmark: _Toc213919555]安全可控
建立健全信用信息安全保障机制，严格管理权限，防止信息泄露、篡改、丢失和滥用，依法保护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
[bookmark: _Toc213919556]动态更新
根据经营主体状况的变化，及时更新标注信息，确保信用标注的时效性。
[bookmark: _Toc213919557]标注指标
[bookmark: _Toc213919558]指标体系
经营主体信用标注指标体系设置基础类、行业类、发展类、风险类四类，其中，基础类与行业类标注构成识别主体的基础，发展类与风险类标注从正反两方面共同构建其动态信用画像。
[bookmark: _Toc213919559]基础类指标
反映经营主体的静态基础身份与法律属性，为其他标注提供基准依据。
[bookmark: _Toc213919560]行业类指标
依据特定行业属性与业务需求，对经营主体所属行业进行系统性分类与标识。
[bookmark: _Toc213919561]发展类指标
反映经营主体的经营能力、社会贡献、成长潜力等正向特征，体现其发展可持续性。
[bookmark: _Toc213919562]风险类指标
反映经营主体的违法违规、严重失信等负面特征，用于预警潜在市场风险。
[bookmark: _Toc213919563]标注属性
为保障标注体系的规范性、实用性与可扩展性，对标注指标从五个维度进行属性定义。
[bookmark: _Toc213919564]基础属性
标注指标的核心定义与唯一标识。
标注名称。标注的标识名称，简洁明确反映分类特征。
标注编码。唯一编码，用于系统识别和数据关联。
[bookmark: _Toc213919565]业务属性
标注指标的业务逻辑、应用范围与判定规则。
1. 标注来源部门。定义标注的来源部门，例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税务部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等。
1. 标注依据。标注判定所依据的政策法规条文。
1. 数据来源。标注的判定依据。
1. 适用对象。标注针对的主体类型，例如企业、个体工商户、自然人等。
1. 判定规则。明确标注的生成逻辑，例如阈值、算法等。
1. 值域。标注取值的允许范围或枚举列表。
1. 应用场景。标注触发的业务场景，例如信贷审批、招标投标、监管频次等。
1. 应用区域。标注适用的地理范围。
1. 失效条件。标注自动失效的触发规则或情形。
1. 更新频率。标注的动态更新周期，例如实时、每日、每月、手动触发等。
[bookmark: _Toc213919566]管理属性
标注指标的全生命周期管理权限与流程，确保操作规范与信息安全。
1. 责任单位。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内部的归口管理单位。
1. 责任人。标注的直接责任主体，例如岗位、部门、人员。
1. 标注状态。标注在生命周期中的当前状态，例如待审核、生效中、已暂停、已失效。
1. 共享类型。标注数据的共享权限分类，例如无条件共享、有条件共享、不予共享。
1. 共享条件。标注共享的前置条件。
1. 是否公示。标注是否向社会公众公开披露。
[bookmark: _Toc213919567]技术属性
标注指标的技术实现规范，保障数据质量与系统兼容性。
1. 存储位置。标注数据的物理或逻辑存储路径。
1. 关联元数据。描述标注的关联对象。
[bookmark: _Toc213919568]动态属性
标注指标的时效性要求，确保其能随经营主体状况及外部环境变化而动态调整。
1. 生效时间。标注的有效期开始时间。
1. 失效时间。标注的有效期截止时间。
[bookmark: _Toc213919569]标注流程
[bookmark: _Toc213919570]信息归集
[bookmark: _Toc213919571]归集要求
遵循合法、客观、及时、必要要求，不采集与经营主体信用无关的信息或法律法规禁止采集的商业秘密、个人信息。
[bookmark: _Toc213919572]数据来源
分为内部数据和外部数据。
1. 内部数据。依托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归集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内部数据，包括但不限于经营主体相关登记信息、人员信息、投资信息、法院诉讼以及全国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管理系统的风险指标、风险评价等数据。
1. 外部数据。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以外的其他政府部门、司法机关、公用事业单位等信用信息。
[bookmark: _Toc213919573]标注方法
[bookmark: _Toc213919574]自动标注
分为事实标注、规则标注与模型标注。
1. 事实标注。直接取自经营主体基础信息的客观事实，由系统自动匹配生成，内容与源信息保持一致。
1. 规则标注。依据预设的业务规则，通过规则库自动计算生成标注。该方式支持即时或定时更新，并具备冲突自动裁决功能。
1. 模型标注。运用经过训练的人工智能模型对多源数据进行分析，生成预测性标注。
[bookmark: _Toc213919575]人工标注
分为补充标注和校核标注。
1. 补充标注。结合本地监管实际与重点，对系统未覆盖的特定领域或情形补充标注。
1. 校核标注。对自动标注结果复核与修正。
[bookmark: _Toc213919576]更新周期
[bookmark: _Toc213919577]基础类标注
随经营主体设立、变更登记、行政许可信息实时同步更新。
[bookmark: _Toc213919578]行业类标注
首次实施时，对管辖范围内的经营主体宜实施全量标注。新设经营主体，宜于设立登记完成后24小时内完成标注。经营主体变更经营范围的，宜于变更登记完成后24小时内完成标注更新。行业分类标准或规则发生变化的，宜于变化生效后72小时内完成标注调整。
[bookmark: _Toc213919579]发展类标注
根据市场变化、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职能变化、数据源更新、重大舆情、重大事项变更或监管执法行为进行动态调整。
[bookmark: _Toc213919580]风险类标注
根据经营主体风险等级更新频率进行定期或实时更新，频率宜不低于每月1次。对高风险预警等信息，宜实现实时或准实时更新。受到监管执法惩处的行为宜自相关法律文书生效或检查完成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完成标注或更新。
[bookmark: _Toc213919581]标注管理
[bookmark: _Toc213919582]管理实施
对经营主体标注行为宜按照以下流程实施：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负责全国经营主体信用标注体系的统一建设、管理与统筹协调。
[bookmark: OLE_LINK1][bookmark: OLE_LINK2]地方各级市场监管部门结合实际情况，基于全国企业信用风险分类分级管理系统或本地区、本部门有关业务信息系统，负责本辖区内信用标注工作的具体实施。
地方各级市场监管部门按照法律法规要求需要公示，以及符合业务开展需要公示的标注信息，经逐级审核后，经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统一公示。
[bookmark: _Toc213919583]目录管理
经营主体标注体系的目录管理宜按照以下要求实施：
全国统一的标注分类目录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负责创建、定期更新发布。
地方各级市场监管部门根据监管需要，围绕重点行业领域、重点区域及社会重点关注领域，向上级申请个性化标注需求，经逐级审核后，报总局审批。获批的标注需求纳入全国统一标注体系。
[bookmark: _Toc213919584]异议处理
关于异议处理宜按照以下流程处理：
各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认为信用标注与实际情况不符的，向作出标注的部门提出异议申请。
对处理结果不服的，向上一级部门申请复核。
经核实异议成立的，按“一审一核”程序及时予以调整或删除。
[bookmark: _Toc213919585]标注应用
[bookmark: _Toc213919586]应用要求
遵循国家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相关规定，不滥用标注结果或设置信用壁垒，确保应用措施与经营主体信用状况相匹配。
[bookmark: _Toc213919587]应用方向
[bookmark: _Toc213919588]服务发展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识别信用良好且具有发展潜力或暂时面临困难的经营主体，配合其它职能部门实施差异化的政策扶持与融资服务激励措施。
[bookmark: _Toc213919589]精准监管
依据信用标注所反映的行业特征、风险等级等，实施差异化、精准化监管措施。
[bookmark: _Toc213919590]统计分析
依托大数据分析能力，围绕信用监管、产业发展等重点领域进行深度挖掘与宏观分析，为政府决策、产业规划及风险预警等提供数据支撑。

